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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為促進學術與實務交流及關照教職員工工作生活與進修機會，特訂定「中華大學教職員工留

職停薪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貳、 範圍 

本校編制內專任教職員工辦理留職停薪均屬本辦法之適用範圍。 

 

參、 權責單位 

一、系、院、校教評會：審核教師留職停薪案件者。 

二、校長：決議教職同仁留職停薪之申請。 

三、人事室：辦理公、勞、健保續、退保申請。 

 

肆、 名詞解釋： 

無。 

 

伍、 內容 

第一條  為促進學術與實務交流及關照教職員工工作生活與進修機會，特訂定「中華大學教職員

工留職停薪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編制內專任教職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留職停薪： 

一、依本校教師研究進修申請辦法規定，核准留職停薪進修或研究者。 

二、本校教授或副教授連續在本校任職滿一年，經申請核准者，得申請出國講學。 

三、依本校教師借調服務辦法規定，經核准借調者。 

四、因病須長期休養不超過一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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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者。 

六、其他重大情事情形特殊須由本人處理者。 

若符合上述條件而提出申請者，須填寫「中華大學留職停薪申請表」及「中華大學留職

停薪離校手續單」，待校長核示通過後，始可辦理加退保相關事宜。 

第三條  因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申請留職停薪，以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申請為限。期間至該子女滿

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 

教師申請出國講學、因病及因重大情事情形特殊而申請留職停薪者，除專案簽 請校長核

准外，申請留職停薪期間最長為一年，期滿不得申請延長。 

第四條  因病申請留職停薪者，應檢具醫院之診斷證明。 

因重大情事情形特殊而申請留職停薪者，應敘明詳細理由，並附必要之證明文件。 

第五條  政府徵召後備軍人，期間超過一個月者，應按實際徵召期間辦理留職停薪，其留職停薪期

間之年資仍予承認，但如係服兵役者，留職停薪期間年資中止計算。 

第六條  教職員工申請留職停薪期間，教師以學期為單位，職員以月為單位。除緊急事由或教師借

調外，應於留職停薪前二個月由當事人敘明事由並附證明文件提出申請。 

教師部分另須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 

第七條  涉及民、刑事案件者，因案情重大(刑事案件未構成免職者)本校得逕行命令涉訟人員辦理

留職停薪，待訴訟結案後，方得申請復職。 

第八條  教職員接受教育部、國科會或政府其他機關提供之研究、進修補助者，其權利、義務於申

請補助要點辦法中另有明文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第九條  同單位同一時期留職停薪人員教師、職技員工各以一人為限，如有特殊情況，得專案簽請

校長同意，申請人員於奉准留職停薪後，交待事項比照離職手續辦理。 

第十條  本校職員工留職停薪一年以上者，其原有業務，由任職單位相關人員或聘請約聘僱人員、

工讀生代理。 

第十一條  留職停薪期間公、勞、健保依有關法令辦理。留職停薪期間仍繼續加保者，應自行繳納

應付之保費，並可採按學期繳付或一次付清。 

第十二條  教職員工留職停薪期間再任職其他機構(依本校其他相關辦法而辦理留職停薪者，不在

此限)，或留職停薪期滿一個月前未按規定向本校申請復職者，視同自動辭職，不得再

提出復職之申請。 

第十三條  留職停薪尚未期滿但留職停薪原因若已消滅，則應於一個月內向原服務單位提出復職申

請，轉會人事室辦理。 

第十四條  申請復職人員應於留職停薪期滿一個月前填妥「中華大學復職申請表」完成復職手續。

不得要求追溯給予與留職停薪事由無關之任何補助(含年終獎金及福委會各項賀禮、慰

問金等) 

第十五條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中止計算，但留職停薪前在本校之年資得予併計。 

第十六條  除兵役召集而留職停薪者外，於復職之日起三年內或有因留職停薪而須有相當服務年資

者在此應服務期間內及服務期滿二年內不得再提出留職停薪之申請。 

第十七條  除因升學、深造而留職停薪者，於復職時按學歷予以改敘外，其他復職人員均敘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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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停薪前之薪級。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由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陸、 相關文件 

一、中華大學教師研究進修申請辦法 

二、中華大學教師借調服務辦法 
三、教育部、國科會或政府其他機關申請補助要點辦法 

四、公、勞、健保相關法令 

 

柒、 使用表單 

一、中華大學留職停薪申請表 

二、中華大學留職停薪離校手續單 

三、中華大學復職申請表 


